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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今（22）日報載國際特赦組織東亞部主任阮柔安表示「台灣當局冷

血殺人，台灣政府曾聲言要終結死刑，現在卻繼續這類舉措，聲言其

誰能信？」等語乙文，法務部澄清說明如下： 

對於台灣死刑之爭議，法務部向來主張對於死刑議題的立場為

「依法行政」。而我國係法治國家，依法行政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。

經法院三審判決定讞的死刑案件，自應依法執行。惟為避免執行死刑

後，因確定判決被撤銷改判，而造成無法彌補之遺憾，乃訂立「審核

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」以資審慎，經該要點審核確無聲請再審、提

起非常上訴、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，以及刑事訴訟法第465條之事

由後，始由法務部據為核准死刑之依據，並非「冷血殺人」，而係法

治國之「依法行政」。 

法務部絕無說過要「終結死刑」或「公開承諾廢除死刑」。廢除

死刑固然為國際趨勢，惟推動廢除死刑過程，依西方國家經驗往往需

費時數十年甚至數百年，我國多數民意均反對廢除死刑，日本亦有執

行死刑。可見應否廢除死刑及推動廢除死刑之歷程，會因國情及民族

文化之不同而有所差異，非一蹴可及，並涉及高度專業、社會價值觀、

文化觀與民意等因素，應視社會發展程度、法治觀念是否成熟及民眾

之共識與支持而定。而法務部於101年7月委託精湛民意調查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進行民意調查，76.7%受訪者不贊成廢除死刑，且有高達

81.6%民眾認為逐漸減少死刑使用即可，是以，必須在凝聚民意共識，

消弭民眾疑慮，且有合理、合宜之替代方案下，方會著手修法廢除死

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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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為求凝聚共識，自99年3月23日起，邀請不同立場的學者

專家、社會人士、機關代表擔任委員，成立「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

小組」而召開會議，並分別於99年4月21日、4月22日、4月26日、4

月27日，在臺北、高雄、臺中、花蓮舉辦四場公聽會供作討論平台，

就死刑存廢議題由贊成及反對者各邀請4位來賓到場與談，並開放現

場民眾提問及發表意見，又於100年3月25日舉辦研討會，討論死刑存

廢、執行與治安之關聯性、如何加強死刑觀點之對話等議題。與會民

眾雖對死刑存廢看法歧異，惟均認為強化犯罪被害人的保護與權益提

升、審慎使用死刑、加速司法改革、死刑犯成長環境、被害人遺屬生

活現況的實證調查、死刑與治安關係、司法誤判率、重大刑案再犯率、

死刑及終身監禁所需國家預算之實證統計研究等，乃現階段政府應努

力推動之方向。法務部正積極研擬規劃相關配套措施，惟於相關配套

措施未架構完整前，仍應依法行政。 


